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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7/2021_2022__E8_AF_81_

E5_88_B8_E4_BA_A4_E6_c33_647907.htm 百考试题特别整理

“2011证券从业资格考试《证券交易》第七章考点：债券质

押式回购交易”，可以帮助大家在短时间复习内准确把握考

试重点。 第七章 债券回购交易 第一节 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 

一、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概念 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是指

正回购方(卖出回购方、资金融入方)在将债券出质给逆回购

方(买入返售方、资金融出方)融入资金的同时，双方约定在

将来某一指定日期，由正回购方按约定回购利率计算的资金

额向逆回购方返还资金，逆回购方向正回购方返还原出质债

券的融资行为。百考试题－中国教育考试门户网站(www

．100test。com) 债券质押式回购是参与者进行的以债券为权

利质押的短期资金融通业务。其实质内容是：债券的持有方(

正回购方、卖出回购方、资金融入方)以持有的债券作抵押，

获得一定期限内的资金使用权，期满后则须归还借贷的资金

，并按约定支付一定的利息.而资金的贷出方(逆回购方、买入

返售方、资金融出方)则暂时放弃相应资金的使用权，从而获

得资金融入方的债券抵押权，并于回购期满时归还对方抵押

的债券，收回融出资金并获得一定利息。 一笔债券质押式回

购交易涉及两个交易主体、二次交易契约行为 债券质押式回

购交易实质是一种短期抵押融资行为，即是一种以债券为抵

押品拆借资金的信用行为，是证券市场的一种重要的融资方

式。 自1997年6月起，全国统一同业拆借中心开办国债、政策

性金融债和中央银行融资券回购业务.商业银行间的债券回购



业务必须通过全国统一同业拆借市场进行，不得在场外进行

。 2002年12月30日和2003年1月3日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分

别推出了企业债券回购交易。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目

前沪、深证券交易所的证券回购券种主要是国债和企业债。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的证券回购券种主要是国债、融资

券和特种金融债券。 二、证券交易所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的

基本规则 (一)证券交易所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条件 1、用于证券

回购的券种必须信誉高、流动性好。沪、深证券交易所债券

回购交易的抵押券主要是在交易所上市的国债和信用等级

在AAA以上的企业债券。将回购的券种局限于国债和一部分

债券是由这些债券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 2、在回购交易过

程中，以券融资方应确保在回购成立至购回日期间，其在登

记结算机构保留存放的回购抵押的债券量应大于融入资金量

，否则将按卖空国债的规定予以处罚。 3、债券回购交易过

程中的以资融券方，在初始交易前必须将足够的资金存入所

委托的证券营业部的证券交易结算资金账户。在回购期内不

得动用抵押债券。 除上述条件外，有关部门及交易所还对回

购交易的禁止行为进行了具体规定。这些规定主要有： ⑴禁

止任何金融机构挪用个人或机械委托其保管的债券进行回购

交易或作其他用途。 ⑵禁止任何金融机构以租券、借券等方

式从事证券回购交易(按规定用以回购交易的债券应是属于自

己的债券)。 ⑶禁止将回购资金用于固定资产投资、期货市场

投资和股本投资。这是由回购期限、回购资金属性所决定的

。从回购期限来看，一般期限较短，最长不超过1年.从回购

资金属性来年，主要是为解决短期流动需要。短期资金的长

期使用必然会带来信用混乱。 (二)证券交易所质押式回购交



易的申报程序 《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交易实施细则》规定，

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实行国债回购交易按证券账户进行申报

，企业债回购交易按席位进行申报。 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实

行质押库制度，融资方应在回购申报前，通过交易所交易系

统申报提交相应的债券作质押。用于质押的债券，按照证券

登记结算机构的相关规定，转移至专用的质押账户。 当日购

买的债券，当日可用于质押券申报，并可进行相应的债券回

购交易业务。质押券对应的标准券数量有剩余的，可以通过

交易所交易系统，将相应的质押券申报转回原证券账户。 当

日申报转回的债券，当日可以卖出。 (三)证券交易所质押式

回购的申报要求 1、报价方式。以年收益率作为回购交易的

报价方式 2、申报要求。债券回购交易双方在报价时，直接

输入资金年收益率的数值，可省略百分号(%)。沪、深证券交

易所对申报单位、最小报价变动单位及申报数量的规定有所

不同。 《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交易实施细则》(2006年5月8日

起实施)规定，债券回购交易集中竞价时，其申报应当符合下

列要求： ⑴申报单位为手，1000元标准券为1手. ⑵计价单位

为每百元资金到期年收益. ⑶申报价格最小变动单位为0.005元

或其整数倍. ⑷申报数量为100手或其整数倍，单笔申报最大

数量应当不超过1万元. ⑸申报价格限制按照交易规则的规定

执行。 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债券回购交易

的最小报价变动为0.01或其整数倍。深圳证券交易所债券回购

的交易单位为合计面额1000元(即1手)及其整数倍。 (四)证券

交易所质押式回购的标准品种 1.标准券、标准品种的概念。 

所谓标准券是指在债券回购交易中，由证券交易所或同业拆

借中心根据债券回购融资方证券账户的债券存量，按照不同



的券种，根据各自的折合比率计算的、用于回购抵押的标准

化债券。 标准券是一种虚拟的回购综合债券，是由各种债券

根据一定的折算率折合相加而成。or标准券是由不同债券品

种按相应折算率折算形成的，用以确定可利用回购交易进行

融资的额度。 沪、深证券交易所分别于1994年9月、1995年7

月取消原按券种、回购期限分设回购品种的方法，设立不分

券种、只分回购期限、统一按面值计算持券量的标准化国债

回购标准品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